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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 

 

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： 

受贵院的委托，我公司按照房地产估价工作程序，组织注册房地

产估价师对徐富刚、杨霞位于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大市场 9 幢 1 号

的居住房地产进行了评估。 

估价目的：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 

估价对象：坐落在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大市场 9 幢 1 号，建筑

面积 163.0平方米的居住房地产（房屋连带约 45平方米的院落，院内

有一间约 12平方米砖木结构厨房，均不包含在评估范围内）。 

估价对象 权属证书号 权利人 规划用途 面积（㎡） 

房屋（建筑物） C20160190 号 

房屋所有权人：

徐富刚、杨霞 

（共同共有） 

住宅 163.0 

占用宅基地 
丹江口市集用（2015）

第 4360 号 

土地使用权人：

徐富刚 
农村宅基地 90.45 

价值时点：二○二一年九月十四日。 

价值类型：市场价格。 

估价方法：比较法、成本法。 

估价结果：人民币 13.26万元，大写壹拾叁万贰仟陆佰元整，建

筑面积单价 813.23元/平方米（其中宅基地使用权价值 1.47万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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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包含在评估范围内的厨房价值人民币 0.42万元，大写肆仟贰佰

元整，建筑面积单价 352.80元/平方米。 

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使用特别提示： 

1、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用途、使用人、使用期限

等使用范围使用估价报告。否则，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

师依法不承担责任。 

2、估价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，不是估价对

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，也不应当被视为对估价对象处置成交价格

的保证。 

3、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，可能导致估价结果

对应的估价对象状况、房地产市场状况、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

或者变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，发生明显变化的，估价结果应当进行

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。 

4、在估价报告使用期限或者估价结果有效期内，估价报告或者估

价结果未使用之前，如果估价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

变化的，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。 

5、买受人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限制性规

定。 

6、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转

让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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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评估费、拍卖费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财产处

置费用及其对估价结果的影响，估价结果中没有扣除上述财产处置费

用。 

8、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对估价报告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估价报告

后五日内通过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向我公司书面提出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： 

 

湖北同德房地产估价经纪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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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师声明 

 

所有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自己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

业道德，在此郑重声明： 

1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

的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2、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、客

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

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 

3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

利益，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，也对估价对象、

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。 

4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

价规范》（GB/T 50291-2015）、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（GB/T 

50899-2013），以及房地产司法处置评估专项标准《涉执房地产处置司

法评估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，撰写估价报告。 

5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房屋安全、质量缺陷、环境污染等估价专

业以外的专业问题，能够作出常规判断和相应假设，未依据相关专业

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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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

 

一、估价假设 

1、一般假设 

（1）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、面积、用途等来源于估价委

托人提供的《房地产权登记信息》及徐富刚哥哥提供的《集体土地使

用证》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审慎检查，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、

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予以核实的情况下，假定其是合法、真

实、准确和完整的。 

（2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对象的建筑外观、空间布局、设施

设备、使用状况进行了一般性的查看，对房屋安全、环境污染等影响

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，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

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、检测的情况下，假定其建筑结

构是安全的。 

（3）估价对象房屋现状空置，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未明确

估价对象存在租赁权、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，房地产估价机构经

尽职调查后也未发现和掌握相关情况，假定估价对象不存在租赁权、

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。 

（4）根据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材料，估价对

象为移民安置房，水、电、气费自缴，无物业管理。该房屋长期空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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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定不欠缴税费、物业费、水电气费等及其滞纳金。 

（5）《委托评估函》明确的价值时点为二○二一年九月十四日，

实地查勘完成之日为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本次估价假定价值

时点之日的估价对象状况与实地查勘完成之日的状况相同。 

（6）厨房面积由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测量，在没有专业机构测

绘的情况下，假定以现场测量面积为准。 

2、背离事实假设 

根据丹江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的材料，估价对象有查封登记。

根据相关规定，司法处置评估不考虑涉执房地产被查封、及原有担保

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影响，本次估价假定估价对象无权利限制。 

3、本次估价无未定事项假设。 

4、本次估价无不相一致假设。 

5、本次估价无依据不足假设。 

二、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

1、估价报告的用途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

据，不对其它用途或估价目的负责。如果改变用途，须另行评估。 

2、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计算壹年。 

3、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用途、使用人、使用期限

等使用范围使用估价报告。否则，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

师依法不承担责任。 

4、估价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，不是估价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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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，也不应当被视为对估价对象处置成交价格

的保证。 

5、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，可能导致估价结果

对应的估价对象状况、房地产市场状况、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

或者变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，发生明显变化的，估价结果应当进行

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。 

6、在估价报告使用期限或者估价结果有效期内，估价报告或者估

价结果未使用之前，如果估价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

变化的，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。 

7、估价结果对应的交易税费负担方式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转

让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。 

8、本次估价没有考虑评估费、拍卖费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财产处置

费用及其对估价结果的影响，估价结果中没有扣除上述财产处置费用。 

9、本次估价没有考虑估价对象被迫转让及处置后被执行人不自愿

配合交付因素对估价结果的不利影响。 

10、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对估价报告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估价报

告后五日内通过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向我公司书面提出。 

11、未经房地产估价机构书面同意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将本报

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在任何公开的文件、通告或声明中引用，亦不得

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发表。 

12、估价报告解释权归湖北同德房地产估价经纪有限公司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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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结果报告 

 

一、估价委托人 

名称：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

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图路 66号 

二、房地产估价机构 

名称：湖北同德房地产估价经纪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十堰市茅箭区苏州路 28号 

法定代表人：何少明 

房地产估价备案等级：贰级 

房地产估价备案证书编号：十房估备证字 2020第 001号 

三、估价目的 

估价目的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 

四、估价对象 

估价对象是坐落在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大市场 9 幢 1 号，建筑

面积 163.0平方米的居住房地产（房屋连带约 45平方米的院落，院内

有一间约 12平方米砖木结构厨房，均不包含在评估范围内）。 

1、房地产权利状况 

《房屋所有权证》证号：C20160190 号；登记时间：2016 年 1 月

11 日；房屋所有权人：徐富刚、杨霞；共有情况：共同共有；房屋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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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：住宅；房屋性质：自建房；建筑面积：163.0平方米。 

《集体土地使用证》证号：丹江口市集用（2015）第 4360号；登

记时间：2015 年 12 月 30 日；土地所有权人：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

农民集体；土地使用权人：徐富刚；地类用途：农村宅基地；使用权

类型：拨用宅基地；使用权面积：90.45平方米。 

估价对象有查封登记，查封期限：自 2021 年 5 月 6 日起至 2024

年 5月 6日止。 

估价对象无抵押登记。 

估价对象现状处于空置中，未发现存在租赁权、用益物权及占有

使用情况。 

2、房地产区位状况 

估价对象位于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二组，地处龙山镇西北部，

临近 S279省道，距龙山镇政府约 1公里。龙山镇上有九年一贯制学校、

幼儿园、卫生院、银行、邮政所、超市等，区域开发程度达到五通（通

路、通电、通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讯）。 

3、房地产实物状况 

估价对象属移民安置房，建成于 2012年，混合结构，共两层，室

内楼梯，建筑面积 163.0平方米，占地面积 90.45平方米，南北朝向，

位于安置区西侧，四周均为安置区住房。房屋现状地基基础良好，无

不均匀沉降，墙面平整，承重构件完好。 

房屋前后进户装防盗门，室内房间安装成套门；铝合金玻璃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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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窗体有损坏，不锈钢防盗窗栅。一楼布局为二室二厅一卫，水泥

地坪，墙面涂料刷白；二楼布局为三室一厅一卫，地面铺 80*80 地板

砖，墙面涂料刷白。厅安装日光灯，房间安装节能灯管。两个卫生间

装蹲便器，地面和墙面贴瓷砖，未吊顶。 

房屋当前处于空置中。根据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村民委员会的

证明材料，该房屋无物业管理，水、电、气费自缴。 

房屋南侧连接一个约宽 9 米、深 5 米的院子，由高约 1.8 米的砖

墙围合，安装一扇不锈钢格栅门，院内有一间约 12平方米的砖木结构

厨房。厨房外墙水泥砂浆抹平、内墙涂料刷白，顶面为坡屋顶、陶瓦

覆盖，室内电路安装到位。该院落占地及厨房均不包含在评估范围内。 

五、价值时点 

价值时点是二○二一年九月十四日，由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

院在《委托评估函》中约定。 

六、价值类型 

价值类型是市场价格，即该类房地产在市场上的平均交易价格。 

七、估价原则 

1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 

站在中立的立场上，实事求是、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

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。 

2、合法原则 

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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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价值时点原则 

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

原则。 

4、替代原则 

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

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。 

5、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

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

则。 

八、估价依据 

1、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 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 8 月 26 日第三次修

正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发布，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。 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2019 年 8 月 26 日第

三次修正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 号发布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

起施行）。 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发布，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）。 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2020 年 5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主席令第 45号发布，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）。 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年 7月 2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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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3号第三次修正，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

行） 

（6）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（国发［2004］

28号）。 

（7）《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土资发[2004]234号）。 

（8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

规定》（法释[2004]16号）。 

（9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、评估、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》

(法办发[2007]5号)。 

（10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和变卖工作的

若干规定》（法释[2009]16号）。 

（11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

定》（法释[2016]18号）。 

（12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（法释[2018]15号）。 

（13）《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》（法办[2018]273号）。 

（14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[2020]202号）。 

（15）《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湖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

通知》（鄂政发[2019]22号）。 

2、技术规范、规范性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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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 50291-2015）。 

（2）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（GB/T 50899-2013）。 

（3）《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》（中估协发［2020］16号）。 

（4）《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中房学［2021］

37号）。 

3、其它 

（1）《委托评估函》（［2021］粤 1971执 10741号）。 

（2）《执行裁定书》（［2021］粤 1971执 10741号）。 

（3）丹江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《房地产权登记信息》及相关材料。 

（4）丹江口市集用（2015）第 4360号《集体土地使用证》。 

（5）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。 

（6）房地产估价机构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和搜集的估价所需

资料。 

九、估价方法 

估价方法是比较法、成本法。 

1、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，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

较，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

值的方法。 

百分比修正和调整下的乘法公式：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报告 

地址：十堰市苏州路 28 号      电话：81141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5 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

旧，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 

适用于旧的房地产成本法基本公式： 

成本价值 = 土地重新购建成本 + 建筑物重新购建成本 - 建筑物折旧 

十、估价结果 

最终评估价值：人民币 13.26万元，大写壹拾叁万贰仟陆佰元整，

建筑面积单价 813.23元/平方米（其中宅基地使用权价值 1.47万元）。 

不包含在评估范围内的厨房价值人民币 0.42万元，大写肆仟贰佰

元整，建筑面积单价 352.80元/平方米。 

十一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

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

姓  名 注册号 签  名 签名日期 

胡  涛 42201901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胡  绯 4220030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十二、实地查勘期 

二○二一年九月十六日、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。 

十三、估价作业期 

二○二一年九月十六日至二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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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对象位置图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估价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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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实地查勘照片一 

 

 

房屋外观（北面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楼前厅 

   
 

             1楼后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楼房间 

   
 

            1楼卫生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室内楼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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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地查勘照片二 

 

 

2楼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楼房间 

   
 

             2楼房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侧院落 

   
 

             厨房外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厨房内景 

   


